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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芒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现将《芒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予以公布，自2019年2月16日起施行。

 芒市人民政府
2019年2月16日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防止大气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2019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函》（环明传﹝2019﹞8号）、《云南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函》（云污防字﹝2019﹞8号）等文件要求，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划定芒市烟花爆竹禁止燃放的时间和区域。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以下简称“禁放区”）

（一）芒市建成区内全面禁止燃放。

具体为：东至环东路孔雀湖一线，南至环南路军分区一线，西至华丰紫园一线，北至盛世佳园小区一线，详见附件《芒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范围图》。

（二）其他禁放区域。

1．机关办公场所。

2．文物保护单位。

3．高速公路、隧道、立交桥等交通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4．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场所。

5．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

6．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福利院、敬老院、墓园、陵园、殡葬场所。

7．山林、草原等重点防火区，大中型水库管理区。

8．商场、集贸市场、风景名胜区、室内公共娱乐场所、公共文化设施、宗教活动场所。

9．高层建筑物、地下建筑物、在建高层建筑物施工现场。

以上所列场所由行业主管部门设置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统一警示标识，并做好安全提示和防范工作。

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

禁放区内全年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三、严格加强烟花爆竹管理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放区内生产、储存、运输以及燃放烟花爆竹。

（二）途经禁放区范围运输烟花爆竹的车辆，需按照公安部门指定路线行驶。

（三）凡一次性购买含药量3公斤以上烟花爆竹的，实行烟花爆竹购买实名制，由市安监局督促销单位（户）制定烟花爆竹销售登记台账，由经销单位（户）进行认真登记。

（四）烟花爆竹经销单位（户）不得向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

四、严格审批

（一）国家重大活动和重大节日需要举办烟花爆竹燃放活动的，必须提前二十天向公安部门申请，经公安部门审核后向社会发布公告后，方可实施燃放。

（二）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市安监局不再对禁放区内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进行审批。

五、法律责任

（一）市安监局负责依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查处辖区内烟花爆竹违规生产、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的，吊销相关许可证照。

（二）市公安局负责依法查处禁放区内烟花爆竹违法运输、储存、违规燃放等行为。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或者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违反焰火燃放安全规程、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的，由市公安局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责令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在禁放区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公安局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三）对违反本通告规定、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其他事项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应自觉遵守本通告相关规定。鼓励广大市民积极举报违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行为。举报电话：0692- 110（市公安局）、2120280（市安监局）。

（二）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芒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范围图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2月16日印发

────────────────────────────────────────────────────
PAGE  
- 1 -

